
科技助残·共享高品质生活
2026年福建省委和省政府开展智能仿生假肢适配为民办实事项目可以报名啦！

“开展智能仿生假肢适配项目”列入2026年福建省委和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同时列入三明市委、市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为全市141名身体符合适配条件且有意愿自费承担部分费用的肢体残疾人适配智能仿生假肢，厦门市自行确定适配人数。为确保项目顺利实施，让广大肢残人士共享科技助残发展成果，现将项目信息公开如下：
（一）受助对象
1.具有福建省户籍、男性16周岁（含）至63周岁以下和女性16周岁（含）至58周岁以下、身体符合适配条件且有意愿自费承担部分费用、持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缺肢残疾人。年龄计算以2026年6月30日为节点。
（1）配置智能仿生手假肢年龄男性16至63周岁（女性16至58周岁）之间的符合适配条件的肢体缺失残疾人，同时须满足以下条件：①属于前臂缺失，前臂建议长度为12厘米以上，肌力等级为5级，能保持良好的肌电信号。肌力等级说明：一般均将肌力分为以下0-5级，共六个级别：0级：完全瘫痪，测不到肌肉收缩；1级：仅测到肌肉收缩，但不能产生动作；2级：肢体能在床上平行移动，但不能抵抗自身重力，即不能抬离床面；3级：肢体可以克服地心引力，能抬离床面，但不能抵抗阻力；4级：肢体能做对抗外界阻力的运动，但不完全；5级：肌力正常。②若前臂截肢原因为电击、炸伤，或者先天性前臂缺失，前臂剩余长度小于10厘米，需由专业人员进行评估。
（2）配置智能仿生假腿年龄在男性16至63周岁（女性16至58周岁）之间的符合适配条件的肢体缺失残疾人，同时须满足以下条件：①单下肢大腿截肢（不包括髋离断和膝离断），即为髋关节以下膝关节以上截肢；从髋关节到截肢末端的长度在20-30厘米；创面愈合1个月以上；无强烈疼痛感、幻肢感；身高150厘米以上；体重100千克以内；足长范围在21至30厘米之间（相当于鞋码范围34码至46.5码）。②运动能力等级。下肢运动能力等级建议在K2-K4之间（运动等级说明见下表）。
	等级
	关节活动度
	负重能力
	功能性测试
	恢复阶段

	K1
	主动屈膝≥90°-踝关节背屈≥10°（坐姿）
	仅能完成自重站立
	辅助下完成直腿抬高-单腿站立≤5秒（闭眼不稳）
	术后1-4周（炎症期）


	K2
	屈膝≥120°-踝关节背屈≥15°
	负重≤体重20%（弹力带/轻哑铃
	单腿站立30秒（睁眼）-无痛完成跨步走20米
	术后4-12周（重塑期）


	K3
	关节活动度接近正常（屈膝≥135°）无疼痛步态
	负重≥体重50%（深蹲/硬拉）
	单腿闭眼站立20秒-单腿跳10次（落地稳定）
	术后3-6个月（强化期）


	K4
	全范围关节活动（如深蹲至臀部低于膝盖）-跑跳无受限
	负重≥体重80%（接近伤前水平）
	变向跑（5-10-5测试≤5秒）完成专项动作（如篮球急停跳投）

	完全康复（回归运动期）


2.截至2026年6月30日，近三年内未通过“福康工程”补助、政府“两新”补贴和工伤保险赔偿等政策享受适配机电或智能仿生假肢的。
3.优先适配低保或低收入人群、特困供养对象、一户多残（指在同一户籍内或夫妻双方虽不在同一户籍但可提供结婚证明的两个户籍内有不少于2名残疾人）、建档立卡脱贫户，以及劳动模范、见义勇为、自强模范等功勋人员和退役军人、残疾学生。符合同条件的适配对象按年龄从小到大的顺序依次安排。
（二）经费保障
省级财政补助标准为不超过5万元/例（厦门市所需经费由厦门市自行承担），超出5万元/例的部分由受助对象自行承担（每人仅限补助1例，自付部分每人不超5000元，由受助对象直接支付给智能仿生假肢适配机构）。
（三）申请办法及流程 
1.个人申请。遵循个人自愿原则，由残疾人本人或其法定监护人，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所在村民(居民)委员会或其他受托人向户籍所在地县级残联提出申请，填写《2026年智能仿生假肢适配项目受助申请表》(附件1)，并附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复印件。
2.受助对象初评、审核、公示及确认。
（1）县级残联根据申请条件和适配相关标准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对申请人是否符合受助条件提出初审意见。初审通过的，报送设区市残联审定；初审不通过的，要向申请对象书面说明理由。
（2）各设区市残联负责对所有申请对象开展初评，对初评符合适配条件的对象，就县级残联报送的材料进行复审。
（3）省残疾人辅助器具资源中心根据各设区市汇总各地审定后的拟受助对象名单（按分配名额150%确定），组织成交供应商进行适配评估，根据评估报告报送省残联审核确定。
3.适配评估及受助对象最终确定。省残疾人辅助器具资源中心组织对通过初审通过的拟受助对象组织适配评估，出具专业评估报告，评估不通过的予以书面告知，并从拟受助对象名单中按确定方法递补，由省残联根据评估报告确定受助对象名单，省残疾人辅助器具资源中心组织中标供应商开展智能仿生假肢适配及后续服务。
（四）申请时间
从2026年3月13日起至2026年3月23日。
（五）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福建省残联：岳清   0591—87668511 
福建省残疾人辅助器具资源中心：卓林全  0591—83720154
[bookmark: _GoBack]                              林  杰  0591—83790354
三明市残联：汤棋芳  0598-8285151
大田县残联：施明辉  0598—7580062
1、 公开时限
于2026年3月13日前在指定官方媒体公开。
附件：1.2026年智能仿生假肢适配项目申请表
2.2026年智能仿生假肢适配受助名额分配表
3.2026年智能仿生假肢适配项目拟受助对象审定名单




















附件1
2026年智能仿生假肢适配项目申请表
	申请人
姓名
	
	性别
	男
女
	民族
	
	出生
日期
	 年 月 日

	身份证号
	
	第三代残人证号码
	

	户籍地址
	
	居住地址
	

	联系人及
联系方式
	
	残疾等级
	一级二级

	是否已适配同类辅具
	是否
最近一次适配时间：
	
	享受政府
救助政策
	民政部门“福康工程”
残联基本型辅具适配补贴
其他政府补助

	残疾类型
及肢体状态


	前臂
	左前臂缺肢右前臂缺肢
前臂长度   厘米，创面愈合    个月；
无强烈疼痛感、幻肢感；
★肌力等级为 级（建议为5级）。

	
	下肢
	左下肢缺肢右下肢缺肢
髋关节以下膝关节以上截肢；从髋关节到截肢末端的长度     厘米；创面愈合    个月；
无强烈疼痛感、幻肢感；
身高     厘米；体重   千克；足长    码 。
★运动能力等级      。下肢运动能力等级   级（建议在K2-K4之间）。

	县级残联
初审意见
	
审核人：（盖章）     年   月   日

	设区市残联复审意见
	
审定人：（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
	1. 附上受助对象身份证复印件、残疾人证复印件及缺肢部位照片。
2. 标“★”申请时不填写。

	申请人声明
	本人自愿申请2026年省委和省政府为民办实事智能仿生假肢适配项目，自行承担政府补助之外适配服务费用，遵守项目管理要求，正确使用和保养智能仿生假肢产品，承担由于了解适配智能仿生假肢可能产生的风险。                 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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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2026年智能仿生假肢适配受助名额分配表
	序号
	设区市
	可适配人数（人）
	有意愿支付人数（人）
	分配名额（人）

	
	
	上肢
	下肢
	小计
	上肢
	下肢
	小计
	

	1
	福州
	23
	71
	94
	4
	24
	28
	23

	2
	漳州
	9
	14
	23
	1
	8
	9
	6

	3
	泉州
	29
	129
	158
	6
	33
	39
	39

	4
	三明
	36
	105
	141
	4
	33
	37
	35

	5
	莆田
	19
	59
	78
	2
	10
	12
	19

	6
	南平
	42
	90
	132
	6
	19
	25
	33

	7
	龙岩
	16
	64
	80
	0
	9
	9
	20

	8
	宁德
	16
	70
	86
	5
	28
	33
	21

	9
	平潭
	4
	9
	13
	2
	3
	5
	4

	10
	合计
	194
	611
	805
	30
	167
	197
	200


说明：1.根据初筛可适配人数占比（200/805）确定各设区市受助名额，厦门自行确定适配人数。
2.当各设区市受助对象名额有富余的，将根据各地实际申请人数进行调剂。
3.智能仿生手（前臂）假肢和智能仿生大腿假肢实际适配数量将根据受助对象申请及适配评估结果确定。
— 16 —

附件3
2026年智能仿生假肢适配项目拟受助对象审定名单
设区市残联（盖章）：  年  月  日
	序号
	县、市（区）
	姓名
	残疾证号
	户籍
所在地
	联系
电话
	备注（拟配假肢及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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